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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重點(一)
各評估指標內之評估項目，簡化分成基本規定與鼓勵項
目兩種：基本規定為智慧建築之門檻，各項目均不計分，
符合所有基本規定之要求者為合格級，至於鼓勵項目總
分為200分，各指標之權重分配如表1.1，至於智慧建築
等級則依其鼓勵項目之總得分判定如表1.2。

表1.1 例：辦公服務類各指標鼓勵項目配分原則

表1.2 鼓勵項目總得分與智慧建築標章（候選證書）等級判定表

等級

得分

銅級

50分以上未

達90分

銀級

90分以上未

達120分

黃金級

120分以上未

達140分

鑽石級

140分以上

指標
名稱

綜合
佈線

資訊
通信

系統
整合

設施
管理

安全
防災

節能
管理

健康
舒適

智慧
創新

合計

分數 30 30 40 30 17 30 10 13 200

占比 15% 15% 20% 15% 8.5% 15% 5% 6.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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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指標鼓勵項目總分與分數比例

*下表為不同建築類別之各指標鼓勵項目總分與分數比例。

指標名稱

建築類別

綜合
佈線

資訊
通信

系統
整合

設施
管理

安全
防災

節能
管理

健康
舒適

智慧
創新

合計

住宿類
30

(15%)
20

(10%)
40

(20%)
30

(15%)
22

(11%)
30

(15%)
15

(7.5%)
13

(6.5%)
200

(100%)

非
住
宿
類

辦公服務類、
公共集會類、
休閒文教類、
衛生福利、
更生類

30
(15%)

30
(15%)

40
(20%)

30
(15%)

17
(8.5%)

30
(15%)

10
(5%)

13
(6.5%)

200
(100%)

商業類、其
他類

30
(15%)

30
(15%)

40
(20%)

30
(15%)

18
(9%)

30
(15%)

9
(4.5%)

13
(6.5%)

2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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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評定總表—基本項目
基本規定計有3大類，29項評估項目(如下表)，細分後計有82項評估內
容，建築物全部符合基本規定者即可獲得智慧建築合格級。

指標名稱 基本項目

綜合佈線
1.1佈線規劃與設計 1.2佈線應用與服務 1.3佈線性能與整合

1.4佈線管理與維運

資訊通信
2.1廣域網路之接取

2.2數位式(含IP)電話交
換

2.3區域網路

2.4公共廣播 2.5公共天線

系統整合 3.1系統整合基本要求 3.2系統整合程度 3.3整合安全機制

設施管理
4.1資產管理 4.2效能管理 4.3組織管理

4.4維運管理

安全防災

5.1防火系統 5.2防水系統 5.3防盜系統

5.4監視系統 5.5門禁系統 5.6 停車管理

5.7 有害氣體防制 5.8 緊急求救系統

節能管理
6.1能源監視 6.2能源管理系統 6.3設備效率

6.4需量控制

健康舒適 7.1室內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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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評定總表—鼓勵項目

鼓勵項目5大類36項，細分後計107項評估內容：

指標名稱 鼓勵項目

綜合佈線
1.1佈線規劃與設計 1.2佈線應用與服務 1.3佈線性能與整合

1.4佈線管理與維運

資訊通信

2.1廣域網路之接取
2.2數位式(含IP)電話交

換
2.3區域網路

2.4公眾行動通信涵蓋 2.5視訊會議 2.6公共資訊顯示

2.7公共環境資訊導覽

系統整合

3.1中央監控系統之整
合效能

3.2系統整合平台
3.3系統整合之具體

互動關聯

3.4系統整合之操作與
管理

3.5系統整合之安全機制

設施管理
4.1資產管理 4.2效能管理 4.3組織管理

4.4維運管理 4.5長期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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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評定總表—鼓勵項目

指標名稱 鼓勵項目

安全防災
5.1防火系統 5.2防水系統 5.3門禁系統

5.4停車管理系統 5.5緊急防災求救系統

節能管理
6.1能源監視 6.2設備效率 6.3節能技術

6.4再生能源設備

健康舒適 7.1室內空間健康舒適 7.2健康管理系統 7.3生活服務系統

智慧創新 8.1智慧建築標章符號 8.2至會創新設計
8.3應用創新設備系

統



系統整合指標—基本項目



基本項目

項目 評估內容 備註 送審資料

3.1 系統
整合基本
要求

3.1.1應提出完整系統整合之
系統架構圖與規範文件，包含
整合各子系統之架構圖與規範
等。

3.1.1：系統
架構圖須清楚
標示各系統實
際整合連結方
式而非僅示意
圖。

•整合式中央
監控系統架
構(昇位)圖
說及規範
•各監控主機
操作、管理
之集中處所
建築平面圖。
•中央監控點
數表。(I/O
表)。
•中央監控管
理之納管設
備需提供納
管監控整合
接點介面圖

3.1.2中央監控管理之納管設
備需提供納管監控整合接點介
面圖與監控功能總點數表(具
備監控點數與軟體功能)。

3.1.3軟體整合之子系統應提
供各自專屬通訊協定名稱與整
合說明。

3.1.4提供各監控主機操作、
管理之集中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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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應提出完整系統整合之系統架構圖與規範文件，包
含整合各子系統之架構圖與規範等

中央監控系統架構圖



3.1.1應提出完整系統整合之系統架構圖與規範文件，包
含整合各子系統之架構圖與規範等

中央監控系統相關規範



3.1.2中央監控管理之納管設備需提供納管監控整合接點介面圖與監
控功能總點數表(具備監控點數與軟體功能)

IO點數表







接點介面圖



3.1.3軟體整合之子系統應提供各自專屬通訊協定名稱與
整合說明



3.1.4提供各監控主機操作、管理之集中處所



3.2.1中央監控系統須採Web化操作環境，並採用國際或工業標準化
整合平台，且具可明確顯示設備處所相關位址之圖資視覺化操控、遠

端緊急通報之機能。



3.2.2電力、中央空調、照明、衛生給排水、送排風、電梯、消防系統
如有設置者均須納入中央監控系統，至少具設備使用狀態與故障監視

及事件發生之處置及歷史紀錄功能

類比輸入 軟體功能

有效
值
RMS

電壓

有效
值
RMS

電流

有
效
功
率

有
效
電
度

視
在
功
率

視
在
電
能

無
效
功
率

無
效
電
度

頻
率

功
率
因
素

溫
度

設
定
溫
度

濕
度

二
氧
化
碳

一
氧
化
碳

流
量

用
水
度
數

變
頻
器
頻
率
控
制

排
程
控
制

群
組
監
控

電
力
需
量
控
制

電
力
卸
載
連
動

火
災
連
動

其
他
軟
體
連
動

運
轉
時
間
累
計

狀
態
/

故
障
監
視

警
報
或
警
示
功
能

緊
急
自
動
通
報

動
態
圖
型
顯
示
功
能

歷
史
資
料
紀
錄

警
報
監
控
記
錄

1 1 1 1 1 1 1 1 1 1 ◎ ◎ ◎ ◎ ◎ ◎

1 1 1 1 1 1 1 1 1 1 ◎ ◎ ◎ ◎ ◎ ◎

1 1 1 1 1 1 1 1 1 1 ◎ ◎ ◎ ◎ ◎ ◎

1 1 1 1 1 1 1 1 1 1 ◎ ◎ ◎ ◎ ◎ ◎



基本項目

項目 評估內容 備註 送審資料

3.2系統整合
程度

中央監控系統：3.2.1~3.2.4

3.2.1中央監控系統須採Web化操
作環境，並採用國際或工業標準
化整合平台，且具可明確顯示設
備處所相關位址之圖資視覺化操
控、遠端緊急通報之機能。

未設置中
央空調、
電梯及瓦
斯設備則
免檢討。
3.2.3：
若有不需
設置之系
統則可免
檢討。
3.2.4項：
「住宿類」
適用。

˙整合式中央監控系
統架構(昇位)圖說及
規範
˙監視影像系統架構
(昇位)圖說及規範
˙門禁管理系統架構
(昇位)圖說及規範
˙保全系統架構(昇
位)圖說及規範
˙對講系統架構(昇
位)圖說及規範
˙停車管理系統架構
(昇位)圖說及規範
˙緊急求救系統架構
(昇位)圖說及規範

3.2.2電力、中央空調、照明、衛
生給排水、送排風、電梯、消防
系統如有設置者均須納入中央監
控系統，至少具設備使用狀態與
故障監視及事件發生之處置及歷
史紀錄功能。

3.2.3整體系統需具整合連結監視
攝影、門禁管理、保全、對講、
停車管理、緊急求救等子系統之
功能。 2018/6/12



基本項目

項目 評估內容 送審資料

整合子系統：3.2.3~3.2.4

3.2.3整體系統需具整合連結監視攝
影、門禁管理、保全、對講、停車
管理、緊急求救等子系統之功能。

˙家庭自動化系統架構(昇
位)圖說及規範
˙空調監控系統架構(昇位)
圖說及規範
˙瓦斯偵測系統架構(昇位)
圖說及規範
˙中央監控室(處所)平面圖
˙中央監控點數表(I/O表)

3.2.4整體系統需具整合連結智慧家
庭自動化功能/系統，應具影音對講、
防盜保全、緊急求救等之功能

系統間之互動關連：3.2.5~3.2.8

3.2.5消防系統需與門禁、中央空調、
照明、電梯、送排風整合連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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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項目

項目 評估內容 送審資料

3.2.6公共共用電錶耗電狀況需與空調、
照明、動力設備整合連動。

3.2.7具消防、防盜保全、對講、緊急求
救與中央監控系統(室)訊號連線與預警之
整合性功能。

3.2.8瓦斯洩漏信號與中央監控系統(室)
訊號連線之整合性功能；如建築物已具備
瓦斯能源公司所設置之微電腦瓦斯表且兼
具瓦斯洩漏、偵測、通報等功能，提出證
明則不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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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項目

項目 評估內容 送審資料

3.3整合
安全機
制

3.3.1各種應用系統之人機介面均需具備
操作使用管理權限功能。

˙整合式中央監控系統架構(
昇位)圖說及規範。
˙電力備援系統架構(昇位)
圖說或電力系統單線圖及規
範。

3.3.2各系統需具備電源備援之設備機制。

3.3.3中央監控與各服務子系統完工需提
出相關系統整合相關資料，包括：測試
報告、竣工圖、操作手冊、系統回復光
碟(具有電腦主機者)、通訊協定文件、
出廠證明等。

3.3.4提出整體整合系統之資安防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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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整合指標—鼓勵項目



鼓勵項目

24

2018/6/12

項目 評估內容 分
數

配分原則 送審資料

3.1
中央
監控
系統
之整
合效
能

3.1.1納入中央監控
系統之設備均可依
時間或事件發生時
進行遠程控制之能
力。

2

確認功能規劃設置即可得
分。
※遠程控制乃指具備可在
建築物內外，不在特定位
置，可透過智慧終端設備
連線做監控管理之機能。

整合式中央監控系
統架構(昇位)圖說
及規範。

3.1.2具監控系統動
態數據資料庫之產
出能力、結構內容
項目與整合銜接方

式。

3

2分：確認功能規劃設置
即可得。
3分：採用標準開放動態
數據資料庫者。

(整合式中央監控系
統架構(昇位)圖說
及規範。

3.1.3具監控系統動
態資料圖形化分析
之功能、內容項目。 2

確認功能規劃設置即可得
分。

整合式中央監控系
統架構(昇位)圖說
及規範。



鼓勵項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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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估內容 分
數

配分原則 送審資料

3.2
系統
整合
平台

3.2.1各專業子系統
之通訊協議均轉換
成為TCP/IP協議整
合於中央監控系統
平台。

3

確認功能規劃設置即可得
分。
※各專業子系統乃指系統
整合指標基本項目之系統。

整合式中央監控系
統架構(昇位)圖說
及規範。

3.2.2中央監控系統
之空調與電力監控
採同一通訊協定平
台整合。

2 經查核確實有規劃設置者
即可得分。

空調監控系統架構
(昇位)圖說及規範。



鼓勵項目

26

2018/6/12

項目 評估內容 分
數

配分原則 送審資料

3.3系
統整
合之
具體
互動
關聯

3.3.1可具與對講系
統相關之連動作為。

2 於規劃說明書中即明
確表示可具與對講系
統相關之連動作為，
確認功能規劃設置即
可得分。

※此連動為作乃指非
基本規定所訂定之項
目，且在本項中彼此
不能重複。

•對講系統架構(昇位)
圖說及規範。

3.3.2可具與停車管
理系統相關之連動
作為

2
•停車管理系統架構(昇
位)圖說及規範。

3.3.3可具與防盜保
全系統相關之連動
作為。

2
•保全系統架構(昇位)
圖說及規範。



鼓勵項目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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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估內容 分
數

配分原則 送審資料

3.3.4可具與門禁系
統相關之連動作為。 2

•門禁管理系統架構(昇位)
圖說及規範。

3.3.5可具與監視攝
影系統相關之連動
作為。

2
•監視影像系統架構(昇位)
圖說及規範。

3.3.6可具與緊急求
救系統相關之連動
作為。

2
•緊急求救系統架構(昇位)
圖說及規範。



鼓勵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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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估內容 分
數

配分原則 送審資料

3.4
系統
整合
之操
作與
管理

3.4.1設置提供各
監控系統操作與管
理之專屬中央監控
室。

3

1分：有專屬專用房間。(具電子門禁
管制設備)
2分：有專屬專用房間(具電子門禁管
制設備)，且常設監控管理人員之具
體環境。
3分：有專屬專用房間(具電子門禁管
制設備)，且具高架地板，及常設監
控管理人員之具體環境。

中央監控室(處
所)平面圖及相
關設備說明資料。

3.4.2影像攝影系
統採Web化操作環
境。

2 確認功能規劃設置即可得分。
監視影像系統架
構(昇位)圖說及
規範。

3.4.3門禁管理系
統採Web化操作環
境。

2 確認功能規劃設置即可得分。
門禁管理系統架
構(昇位)圖說及
規範。

3.4.4整合系統具
跨不同智慧終端設
備操作功能(非以
Web瀏覽器方式) 。

2
確認功能規劃設置即可得分。

其他智慧化設備
具有跨平台整合
系統圖說規範。



鼓勵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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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估內容 分
數

配分原則 送審資料

3.5
系統
整合
之安
全機
制

3.5.1整合系統之
主機具設置系統備
援機制。 2

有關系統備援之內容至少具備數
據與影像資料。

※異地：係指非同一棟建築物。

電力備援系統架
構(昇位)圖說及
規範。

3.5.2整合系統之
主機具設置系統異
地備援規劃設置。

3 電力備援系統架
構(昇位)圖說及
規範。

3.5.3整合系統設
置系統自動與手動
轉換操作之功能。

2 確認功能規劃設置即可得分。 整合式中央監控
系統架構(昇位)
圖說及規範。



注意事項






